[bookmark: _GoBack]國立嘉義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作業流程圖校教評會召集人會同教務長及人事室主任和被檢舉人所屬學院院長於十日內召開形式審查會議，完成審議是否受理。

10日內將處理結果及理由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及被檢舉人
經三級教評會審議予以具體處置，陳報教育部備查，並依學校決議執行。
否
是
本要點第二點第四款之情事(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者)，審理單位會:受干擾之教評會
審理單位:系或院或校教評會與受到干擾之審查人取得聯繫並
做成電話紀錄

10日內組成調查小組
10日內組成調查小組
1.屬違反本要點第2點第1款或第2款情事，除送原審查人再審查，必要時得加送相關學者一至三人審查以為相互核對
2.調查小組必要時得邀請被檢舉人於程序再提口頭答辯

違反送審教師資格案件
送審教師資格案件以外之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案件
檢舉案件
(應具真實姓名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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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後結案
受理
不予受理
本要點第二點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情事(非屬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者)，審理單位:被檢舉人所屬之學院教評會
審理單位:校教評會
提送校教評會審議
（為最終審查意見）
4個月內完成調查結果
及具體處置建議
提送校教評會審議
(為最終審查意見)
4個月內完成調查結果及具體處置建議，提院教評會審議
該教評會召集人，再與該審查人查證後，循序提送教評會審議
若有涉及教師資格不受理期間為5年以上者，應依規定公告並副知各大專院校
應邀請被檢舉人
陳述意見
校教評會審議是否成立
若有涉及教師資格問題，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43條第3項撤銷教師資格及追繳教師證書，並決議一定期間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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